
 

附表一之四 

健康署新生兒聽力篩檢作業流程 

 

第一次篩檢結果 

（出生二十四小時至三

十六小時） 

確診醫院確認檢

查 

1.給予衛教資料 

2.病歷紀錄拒篩 

3.十四日內輸入系統轉介公

衛 

通過 

第二次篩檢結果 

（出生三十六小時至六

十小時） 

不 

通 

過 

公衛追蹤，並

於系統登入追

蹤結果 

通過 

1.給予衛教資料 

2.篩檢結果紀錄於病歷 

3.篩檢結果十四日內輸入系統 

家長拒篩 

接受篩檢 

接

受

篩

檢 

院所接生之新生兒 

不 

通 

過 1.給予衛教資料 

2.病歷紀錄拒檢 

3.十四日內輸入系統轉介公衛 

公衛追蹤，並於系

統登入追蹤結果 

接受確診 

結案 

不接受確診 

不 

接 

受 

篩

檢 

向家長說明新生兒聽力

篩檢結果並轉介確診 

接
受
確
診 

家長拒檢 

1.給予衛教資料 

2.確診結果紀錄於病歷 

3.確診結果十四日內輸入系統 

向家長說明新生兒 

聽力篩檢內容 

（配合其他新生兒篩

檢作業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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